
2002年第 158號法律公告

公職指定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43條訂立)

1. 公職指定

現指定列於附表第 1欄的公職，以便執行列於附表第 2欄的條例。

附表 [第 1條]

公職 執行的條例

教育統籌局局長 僱員再培訓條例(第 423章)，第 9(2)及(3)及 14(4)條。

非本㆞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 (第 493章)，

第 8(1)(a)(ii)(B) 條。

香港學術評審局條例 (第 1150章)，第 5(e)、(g) 及 (l)、9(1) 及 (2)、10、12、13(1)及

(2) 及

17條。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2年 10月 22日

註  釋

本公告的作用是使教育統籌局局長可以將其在本公告的附表所列出的法例的條文㆘的權

力及職責轉授予其他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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